
粤软协秘字〔2026〕2 号

关于“2026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企业信用评价年审”的通知

各有关软件企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

系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

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 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

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等文件

中均明确强调支持行业协会在行业范围内发挥行业组织作

用，提升行业自律水平，开展信用评价等工作。

根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软件服务业企业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已在发改委“信用中国”网站上公示）“信用

评价工作委员会在有效期内对企业每年进行一次年审”，企



业在证书有效期内需参加年审工作。

为维持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性，现对已获得信用评

价等级且证书在有效期的企业，开展 2026 年的年审工作。

经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授权，我协会承担广东省(除深圳

外)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企业信用评价申报受理、年审、换证

等管理工作。现转发通知如下。

一、 评价对象

已参加信用评价，获得信用等级资质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的企业。

二、 年审注意事项

（一）企业在企业信用评价平台（credit.csia.org.cn）

上注册账号，并填写提交年审相关信息。

（二）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材料提交时间，每月 25 日公示当月年审情况。

（三）按照有关规定，不参加年审的信用企业，证书自

动失效，并对外公示。

（四）在年审工作中，凡出现较为严重信用缺失情形的，

撤消信用企业称号，收回证书和标牌，三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三、 年审费用

年审费用为 3 千元人民币。报送材料同时，需将年审费

用汇入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账户，汇款备注“信用评价费”，

并在申报网站完善并核对开票信息。



开户名称：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账 号： 020 000 450 901 449 0109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龚萍、丁雨

联系电话：13560365993、13265966686

邮 箱：hyb@gdsia.org.cn

广东软件行业协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四日


